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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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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机制 

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基石性问题是构建劳资关系双重法律架构。其关键在于改变公司主权资本单

一化的状况，使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力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仅仅让其作为资本的附庸存在。

毕竟，公司运作要依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效结合，无视劳动者的主权，一味只从公司的“三会一

层”上进行治理，就和谐劳动关系的追求而言，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公司主权双重化才

能根本改变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奠定劳资关系制衡机制和保护劳动权的法理宏观基础。其具体途

径是： 

第一，完善职工持股制度。坚持和完善职工持股制度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一种现实的

选择。因此，必须进一步进行完善我国现有的职工持股制度，为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

强职工持股制度的立法建设。建议修改我国《公司法》，增补有关职工持股的原则性规定，并对该法

中不利于职工持股制度推行的条款进行删节、调整。第二，规范职工持股会，完善相关法规。第三，

禁止职工股上市流通，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第四，政府应该为职工持股在资金上提供政策支持，

并规范持股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 

第二，改进、强化董事会和职工监事制度。我国《公司法》中的董事会制度还需加以完善。

（1）强化职工董事制度。其重点是：①职工董事资格。职工代表必须反映公司职工大多数人的利

益，必须有一线干部和工人进入董事会，因为一线员工是公司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管理

息息相关。②职工董事的选任。职工董事可由职代会通过投票按多数决原则民主选举产生。③职工董

事的比例。国外最高者德国达1/2，我国职工董事应不少于1/3，如比例过低，不利于职工参与民主管

理。（2）在董事会中加入劳资关系董事、福利董事等，督促企业决策时考虑对社会责任和劳动者责

任的承担。（3）改进目前股东会全权决策的现状，将部分权力分配给董事会。由于股东会由股东组

成，维护股东自身利益是股东会的唯一价值取向，因此难免在决策中忽视劳资关系的协调和员工福

利、社会责任的承担。而董事会由于其组成人员的特殊性和人员素质等因素，易于做出更加合理的决

策。 

我国的职工监事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工监事应不少于2/5，具体做法可参照董事会。职

工监事比例偏低，不利于对董事会和经营者的监督；增设职工代表可促进双方的合作。 

二、组织机制 

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组织保障是强化工会职能和提升职代会的地位。 

首先，要强化工会职能，充分发挥工会在集体谈判机制中的作用。 

工会要发挥在“劳动基准的制定”、“集体合同制度”和“三方协调机制”中的集体谈判机制作

用，充分凸显工会话语权，使集体谈判机制成为劳资关系制衡的主要手段。 

工会因工人维权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并随着维权运动的发展而壮大；可以说工会为劳动者维权的

使命是“天然”的。我国《工会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

 



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该法第六条第一款也强调：“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

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劳资关系制衡

机制中和劳动权保护方面，工会的作用不能忽视，工会的责任不容回避。第一，工会要参与劳动基准

的制定。劳动基准涉及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安全、劳动卫生等；从劳动关系的微观调整来看，

劳动基准的建立非常重要，因而，要强化工会在劳动基准制定中的参与和决策功能。第二，要加强工

会在订立集体合同中的作用。集体合同是介于劳动法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和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微观

调控之间的一种劳动关系协调手段，可以称为劳动关系的中观调控。集体合同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

尤其是在劳动基准的确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工会在集体合同的制定中又具有天然和法

定的权利。因此，提高工会的地位，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就要强化集体合同的地位，这也为工会保

护劳动者权利提供了重要渠道。第三，要继续建立和强化业已存在的“三方协调机制”。这是凸显工

会话语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通过集体谈判将企业发展和雇员本身的利益密切联系起

来，才能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统一。 

其次，要提升职代会的地位，使其地位和股东会相当。 

现代公司应树立劳动主权和资本主权并重的理念，既然股东会是货币资本出资者的权力机构，职

代会就可以作为人力资本出资者的权力机构。目前，职代会制度己经成为我国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

式，但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明确职代会在公司中的地位及职能。笔者建议，《公司法》应规定职代

会为职工的最高权力机关，与股东会是两个平行的机关，相互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其具体职能包

括：选任职工董事、监事;审议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福利基金使用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劳动

保护方案及其他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 

三、合作机制 

正常劳资关系的维护、劳资争议的解决都要建立于劳资平等参与的基础之上。没有劳资双方的共

同努力和平等合作，现代企业就难以高效运转；没有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双方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

争议就无法有效地解决。建立劳资合作是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基础，也是正常劳资关系的维护、解决

劳资争议的有效途径。劳资合作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也是企业劳资关系运作

的基本方向。企业劳资合作的形式包括员工参与管理制度、双方协商制度、集体谈判制度等。其中，

员工参与管理是企业劳资合作的主要形式。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自《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